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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区统计局
	对统计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的检查

	属于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以及统计法规定的其他检查对象

	对统计调查对象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的检查

	1.《统计法》第三十六条：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查处重大统计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由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处。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统计法》第八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定期或不定期，现场实地检查为主，书面检查为辅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安排，每年至少1次，不低于3%。
	

	2
	
	对统计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检查
	
	对统计调查对象依法建立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检查
	1.《统计法》第三十六条：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查处重大统计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由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处。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统计法》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推动统计台账电子化、数字化、标准化，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报送、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人员应当对其审核、签署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